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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店的 3万多单交易中，有 5629单是刷出来的！去
年，市市场监管局根据举报线索，对城东一淘宝网店“刷
单炒信”违法行为进行了立案调查。该案涉及交易金额 30
余万元。

据执法人员介绍，当事网店是 2020年开设的，主要销
售鞋类产品。从去年4月底开始，商家为了提高好评度、成
交量，提升商品的排名，特地制定了刷单计划，组织内部
员工、联系老客户等作为“刷手”，对在售的主推商品虚构
交易流程、交易记录和好评。具体刷单交易时，商家会联
系“刷手”，让其下单店铺内的一些主推商品，商家实际以
每单寄送价值5元礼品的形式代替其下单商品，形成“拍A
发B”的交易模式，“刷手”确认收货后再给出好评。另一
种方式，则是让“刷手”通过正常的线上流程购买商品，
商家实际发送空包裹，待“刷手”确认收货并给出好评
后，即返还其所购商品金额和5元的佣金，从而产生虚假的
交易记录，欺骗其他消费者。

“经营者不得对其商品的性能、功能、质量、销售状
况、用户评价、曾获荣誉等作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商业宣

传，欺骗、误导消费者。经营者不得通过组织虚假交易等
方式，帮助其他经营者进行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商业宣
传。”执法人员表示，当事人的行为已违反反不正当竞争
法有关规定，他们将依据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二十条予以处
罚。根据该条款，经营者对其商品作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
商业宣传，或者通过组织虚假交易等方式帮助其他经营者
进行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的，由监督检查部门责令
停止违法行为，处二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
严重的，处一百万元以上二百万元以下的罚款，可以吊销营
业执照。

在此，市场监管人员提醒，有些经营者将“刷单”当
作自我宣传的方式，殊不知这种行为可能涉嫌违法犯罪，
广大网络经营者应诚实守信合法经营。消费者在购物时
也要留心辨别：如果评论内容仅是简单评价，可
信度相对高；如果同一商品评价内容很多，或
大赞商品，实拍美图的，可能是刷评价产生的
误导，毕竟很少人会在消费后大篇幅赞
美式好评。

3万单交易中5629单是刷的！城东一家违法刷单网店被查

“放心消费”建设显成效
这个指数位居台州榜首

“没想到网上买的东西，在家门口的实体店就可以进行退换货，真是省了不少事。”
说起近期的一次购物体验，市民王女士语带惊喜。原来，王女士网购了一双运动鞋，但
收货后试穿发现鞋子不合适，便在网上申请换货。客服告诉她，附近就有实体店可以进
行退换货。于是，王女士就近到店里现场试穿后，更换了一双合适的鞋。

王女士的愉快购物体验，得益于我市“放心消费”建设工作。鼓励实体经营者推行
“无理由退换”服务、向村居（社区）延伸设立消费维权服务站点、消费纠纷多元共
治、开展消费者暗访式体验评价……这一系列推进“放心消费”建设的举措，既提高了
经营者的诚信度和美誉度，也提升了消费者的满意度。

仅用1元就抢购到价值1740元的墙布？感觉自己就像中了彩
票那样幸运的王先生，到商家兑现时才发现事情没那么简单！

去年，家住城东的王先生通过微信朋友圈收看了一档名为
“关键72小时”的直播节目，进而了解到当地一家墙布店正在举
办“1元秒杀抢购原价1740元的墙布”活动，参与活动的要求很
简单——转发朋友圈并集赞36个即可。王先生觉得机会难得，于
是赶紧进行了转发集赞，并最终成功在直播当天秒杀抢购到该墙
布。但到店兑现时，该店工作人员表示，王先生还须保底消费
1000元才能享受此优惠。王先生表示该活动页面并未标明保底消
费1000元的要求，认为商家在宣传时故意遗漏重要信息，欺骗误
导消费者，于是向消保部门投诉。

经消保人员调查核实，王先生反映的情况属实。消保人员表
示，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消费者享有知悉其购买、使用的商
品或者接受的服务的真实情况的权利。《浙江省广告管理条例》
也有明确规定，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广告中应当明示的内容，
应当显著、清晰表示，“涉及优惠内容广告，应当明示所优惠的
商品或者服务的品种（项目）、条件、时限以及幅度或者数额”。

在充分了解有关规定后，墙布店负责人表示此次推广活动确
实存在准备不充分的情况，包括未在发布链接中明确告知客人相
关事宜。随后，该负责人向王先生表示了歉意，并答应给王先生
以1元秒杀价格提供墙布。双方达成和解。

针对商家涉嫌违法发布广告的行为，执法人员还依法予以立
案处理。

“秒杀”成功，商家拒不兑现？
服务加码，开展“放心消费”建设

近年来，线上商家推出的“七日无理由退换”服务，
受到了广大线上消费者的认可。“这项服务对于消费者而言
是比较有利的，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保障其权益。但是消费者
权益保护法中的‘七日无理由退货’规定，目前只针对线上
消费。”市市场监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为进一步保障线下
消费者的权益，他们联合市消保委等单位，通过商家自主申
报、部门支持引导的方式，鼓励线下实体经营者推行“无理
由退换”服务。目前，全市已有 2000多家经营者申报了无
理由退换货承诺单位。

浙江必克体育用品有限公司便是其中一家，也是我市
第一批承诺旗下所有品牌鞋类商品均可在 10日内享受全国
门店无理由退换货的公司之一，其消费者可以在全国 2000
余个经销点跨门店线上线下无障碍退换货。

“刚开始实行的时候，线下很多门店都叫苦连天，称工
作量增加了不少。半年后，线下门店的回头客慢慢多了起
来，除了之前的老顾客，还有不少网购后到实体店退换过
货的，觉得我们的服务好，有保障。”浙江必克体育用品
有限公司董事长一脸骄傲。

谈及当初为何会作出这样的承诺，他说：“我对企业
生产的鞋有信心，所以有底气作出承诺，同时这促使我
们在质量提升上毫不放松，消费者也会更信任我们。”

精准施策，提升消费维权效能

在倡导线下无理由退换货的同时，市市场监管局
坚持线上审核、严格验收、社会监督的原则，积极营
造公平、公正、公开的放心消费单位创建评价环境，
推动各行业加入到放心消费建设中来。

该局针对不同经营主体的特点精准施策，通过
以会代训、观摩交流等多种方式，动员三和连锁超
市、瑞人堂医药股份有限公司等多门店经营者参与
放心消费创建。参与创建的单位纷纷表示，要把
放心消费创建工作落到实处，经得起消费者评
议，经得起时间考验。

在大中型商场及部分放心消费单位设立消
费预赔基金，也是该局推行多年的做法。设立
消费预赔基金后，对于金额不大、事实清楚
的消费纠纷可先行赔付，能迅速化解矛盾纠
纷。“我们建立了消费维权绿色通道，一般
能在当日迅速化解纠纷。主动加入到放心
消费单位这个行列中来，是对自己的鞭
策，通过用心服务，提高消费者的满意
度。”台州市三和连锁超市负责人说。

维权护序
营造清朗市场秩序

消费市场环境的好坏是
影响消费增长的重要因素。
保证消费品质量安全，打
通制约消费潜力释放的

质量堵点品质痛点，
让消费者敢于消

费 、 放 心 消
费，有利于

促进消费
市 场

发

展，保障和改善民生，提升消费者的获得感、幸福感、安
全感。

在保障民生权益工作中，市市场监管局坚持有诉必
应、有案必查。针对消费市场存在的问题，去年以来，市
市场监管局开展了多个专项行动维护消费市场稳定，让市
民可以放心消费。2021年，市市场监管局对价格欺诈、违
规涨价、未明码标价等行为重拳出击，立案查处176起违法
行为，有效震慑了扰乱市场秩序的违法行为。全年处理各类
消费投诉4032件，办理率达100%，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
500多万元。其中，商品类投诉 3405件，服务类投诉 627
件。按照投诉问题类别分，涉及质量问题 1834件、售后服
务597件、食品308件、价格276件、广告237件、合同111
件、人身权利57件、商标44件、计量25件、预付费20件、
其他523件。

一手抓培育引导，一手抓规范整治，市市场监管局借
力放心消费建设，以营造放心消费环境撬动消费潜力，为
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目前，全市已培育放
心消费单位3793家，其中无理由退换货承诺单位1295家、
放心工厂 589家，建成九龙汇商业街、银泰购物中心、城
北街道中大街 3个放心消费街区。这些放心消费单位均实
行“一店一码”，消费者可以在消费后客观评价，且评价信
息公开。

正是因为不断唱响放心消费的主旋律，在 2021年公布
的放心消费指数排行榜中，温岭位列台州榜首，市市场监管
局还被评为“放心消费在浙江”成绩突出集体。

直播间宣称价值超过 2000元的盲盒，竞拍下拆开一比价，却
发现网上同款商品售价差别很大！

喜好收藏各类打火机的杨先生，在逛淘宝直播间时，看到有商
家在推介打火机盲盒，宣称价值超过2000元。当他以近1200元的价
格竞拍下这款商品后，拆开一比价，却发现网上同款商品售价只有
200多元，与商家宣传的相去甚远。在商家表示盲盒商品不支持七天
无理退货后，愤怒的杨先生拨打电话进行了投诉。

接到投诉后，消保人员仔细查看了杨先生保存的直播间宣传截图
以及盲盒链接的详情。对于杨先生声称的网上同款商品售价只有200多
元的说法，消保人员了解后发现该款商品网上售价差异较大，也有售价
2000元左右的，尚不能认定商家虚构商品价值，还需启动相应调查程
序。消保人员指出，根据淘宝网2021年12月21日正式生效的《淘宝网盲
盒/福袋商品管理规范》，盲盒/福袋商品的七天无理由退货依照《淘宝网七
天无理由退货规范》处理。杨先生竞拍的打火机虽属盲盒产品，但以竞价
形式拍下，不属于《淘宝网七天无理由退货规范》的支持范围。但商家对产
品的信息描述没有遵照《淘宝网盲盒/福袋商品管理规范》，将商品范围、类型
款式（以图片展示）、数量、品牌、价格等标明，侵犯了杨先生的权益。

最终，在消保人员的调解下，商家同意了杨先生的退货请求，并且承诺依
法依规销售商品。

消保人员指出，“盲盒”消费模式近年来非常流行，在互联网、短视频的加持
下，已从最初的公仔、手办到文具、美妆等商品，逐渐发展成了现在的万物皆可

“盲盒”，但是随之而来的消费纠纷一直困扰着消费者。目前尚无关于盲盒销售的特定
法条，其作为新兴产业在法律适用上存在较大争议，只能遵循《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
者权益保护法》以及一些平台方制定的规范来维权。消保部门提醒广大消费者，面对

“盲盒”消费，切不可盲从，要保持理性，根据自己的经济能力、消费需求等量力而行，
避免成瘾。同时，要尽可能地注意收集保留与交易有关的链接、描述和聊天记录等凭证，
避免购买通过盲盒模式销售的“三无”产品。

宣称价值超2000元的盲盒
拆开后却发现网上同款商品差价很大

“消费宝”小程序来啦！用支付
宝扫一扫二维码加关注，授权获取权
限认证点击“个人中心”通过，可查
询、可购物、可检测、可投诉……相
信会成为消费者的“生活掌中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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